
 

 

关于鼓励建筑业企业采取多形式履约保证的通知 

闽建筑[2015]29 号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各设区市建设局（建委）、金融办（局），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金融办，

有关金融机构： 

 

为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建

市〔2014〕92 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闽

政办〔2015〕126 号），充分发挥银行保函、工程担保、建设工程保证保险等市

场机制作用，缓解建筑业企业流动资金压力，促进有效投资，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在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活动中，建筑业企业可以

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现金、银行保函、工程担保、建设工程保证保险等形式

作为各类工程履约保证。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建筑业企业选择现金以外

的其他保证形式。 

 

二、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招标人应当在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中明确允

许选择现金以外的其他投标保证形式，且与现金保证具有同等效力；要求建筑业

企业提供履约保证、预付款保证、质量保证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招标文件或施工

合同专用条款中予以明确，对采用建设工程保证保险、银行保函和担保保函等保

证形式的，应与现金保证具有同等效力。其中，建设单位要求提供履约保证的，

应对等向建筑业企业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或建设工程保证保险等保证。 

 

三、除省外入闽建筑业企业和近三年内发生过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行为而

被列入欠薪黑名单的本省建筑业企业外，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不得

要求建筑企业缴纳企业工资保证金，已缴纳的，应准予退回。对专业承包企业承

接分包的专业工程，不得要求其缴纳企业工资保证金。在工程招投标活动中，招

标人不得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供企业工资保证金作为投标条件。设置企业

工资保证金作为投标条件的，视为设置不合理条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四、建筑业企业向建设单位递交生效的保函或保险合同后，建筑业企业不履

行合同义务时，由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工程担保公司向建设单位代为履行或承

担代偿责任。在代为履行或承担代偿责任时，应当充分保障建设单位的合法权益，

建设单位一旦提出书面索赔要求，担保人或保险人应当先行赔付，但由于建设单

位的原因造成的损失，依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予以扣除。 

采用建设工程保证保险作为保证形式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应当经中

国保监会批准或备案。保险公司应通过省住建厅政务网站，将保险公司经营单位

信息、投保单（范本）以及保险合同含条款（范本）向社会主动公开。 

采用工程担保保函作为保证形式的，出具担保保函的工程担保公司应当向项

目所在地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五、建筑业企业要主动加强与金融机构联系，充分发挥建设工程保证保险、

银行保函、工程担保的作用，减轻流动资金短期压力。各金融机构要加大培训和

宣传力度，支持和帮助建筑业企业灵活运用各类金融产品，进一步满足企业流动

资金的需求。 

支持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工程担保公司应用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

评价结果，对不同信用评价的建筑企业，实施差别化费率，促进建立“守信激励，

失信惩戒”的建筑业市场机制，为我省建筑业发展壮大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六、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及其招标代理机构应当严格执行本通

知的规定，并在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予以约定。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

委托的招投标监管机构做好招标文件备案审查，对不符合本通知的招标文件条款，

责令招标人及其招标代理机构予以整改。 

 

七、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此前省住建厅印发的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

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金融工作办公室 

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福建监管局 

 

2015 年 10 月 30 日 

 

 


